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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股東責任及公司信用基礎，公司可分為哪幾種？ 

依股東責任為區分可分為無限公司、有限公司、兩合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依公司信用基礎，公司可分為人合公司，資合公司及中間公司。 

 

二、公司資金之運用，公司法設有何種限制？ 

公司之資金，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，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其他人：1.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。2.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

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。融通資金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。(§15Ⅰ) 違反前項規定時，負責人應與借用人連帶

負返還責任，如公司受有損害者，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之責(§15Ⅱ)。 

 

三、試述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三大原則。 

1、資本確定原則 

  資本確定原則又稱法定資本制。其乃指在公司設立時，應於章程中確立資本總額，並應認足或募足其全部之資本，不得為

分次出資。例外採授權資本制。 

2、資本維持原則 

  資本維持原則又稱為資本充實原則、資本拘束原則。我公司法採此原則，並設有一些規定以維持公司之資本，如 1、面額

股原則上禁止折價發行 (§140)。2、高估發起人抵繳股款之裁減(§147)。3、股份收回、收買或設質之限制(§167 I)。4、法定

與特別公積之提出(§237)。 

3、資本不變原則 

  公司資本總額一旦確立即應予以維持，不得任意變動。公司之實有資本不得任意減少，是謂之資本不變原則。我公司法規

定，股份有限公司非將已規定之股份總數，全數發行，不得增加資本(§278 I) 。公司非依減少資本之規定，不得銷除其股份

(§168 I 前段)。 

 

四、何謂公積？可分為哪幾種？ 

公積又稱為公積金，此乃為維持公司之資本，保護債權人之利益，健全公司財務狀況，將部份之盈餘儲蓄起來不為分派，或

將特定之財源與以提存，以增強公司信用之ㄧ種會計制度。 

種類 

(一)法定盈餘公積 

    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損後，分派盈餘時，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。但法定盈餘公積，已達實收資本額時，不在此

限(§237Ⅰ)。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，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，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(§237Ⅲ)。 

(二)資本公積(已刪除) 

    舊法將資本公積規定於第二百三十八條，新法將之刪除。因資本公積屬商業會計處理問題，何種金額應累積為資本公積，

商業會計法及相關法令已有明文且更周延，固本法無庸再為規範。 

(三)特別公積 

    除法定盈餘公積外，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議決，另提特別盈餘公積(§237Ⅱ)。 

 

 


